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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项目总投资

（万元） 

募集资金承诺

投入（万元） 
项目备案情况 项目环评批复 

4 
华东研发及技术服

务中心建设项目 
12,483.08 12,483.08 

木政审经发备

〔2020〕2 号 

木政审环建

〔2020〕009 号 

5 营销网络中心项目 5,449.90 5,449.90 
2019-441900-40-

03-067229 

2019-441900-40-

03-067229 

6 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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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司重要的服务区域。公司通过在苏州地区建设机器视觉生产基地、研发及技

术服务中心，有利于就近服务华东、华北地区客户，缩短服务半径，提高响应速

度，同时也能使潜在客户直观体验公司在各个行业的产品应用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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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巩固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最终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为投资者带来稳定及丰

厚的利润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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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

慎决定，项目的实施进度调整未改变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和实

施地点，项目的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本次调整部分

募投项目实施进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

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发展规划。 

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事项已结合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和内外

部情况，并经审慎研究。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仍可能存在各种不可预见因素，

导致项目实施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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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本

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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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

做出的决定，项目的实施进度调整符合公司内外部影响因素和实际经营情况；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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